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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
案）》(《決定》)，並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列入
附件三，由特區政府公布並實施。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
協會(專資會)對此表示歡迎及支持，期望此舉讓香港社會秩序
重回法治軌道，特區政府就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
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石，穩定營商環境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持續

發展的重要條件。香港專業服務享譽全球，加上「一國兩制」的雙重優勢，不但
背靠祖國更面向世界，在大灣區建設擔任重要角色，充分發揮內地、香港及澳門
三地的綜合優勢，推動了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決定》的訂立可望鞏固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強化國際社會的信任，對香港資本市場繁榮發揮長遠穩定
的正面作用。
專資會明白部分市民對《決定》存有顧慮，惟中央清晰表明此次立法旨在切實

有效防範和遏止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如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不但不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括遊
行集會、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而且會令香港廣大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在安
全環境下得到更好行使，相信待當局公布立法條文及執行細節後，市場及公眾能
更清楚理解有關法案，工商百業將重拾增長動力。
香港經歷近一年的社會動盪，加上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港企業在經營上

遭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保就業、護民生，振興經濟成為香港首要任務，但這
一切都必須在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得到保證的情況才能進行，維護國家安
全，使香港能夠長治久安，相信亦是普羅大眾的共同願望。專資會呼籲社會各界
理性看待並支持是次立法工作，讓香港早日重回正軌，恢復社會及經濟活動的正
常運作。

對香港的內亂外患活動中央可置身事外嗎？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作出決定，授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

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

活動，進行立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建立健全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對此，美國

國務院、歐盟高級代表及英國、澳洲、加拿大三國

外長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反對，主要有三點：認為

這是對「《中英聯合聲明》所作出的高度自治的承

諾敲響喪鐘」，認為這樣做「未能尊重和保護香港

的權利和自由」，認為「明顯削弱保證香港高度自

治的『一國兩制』原則」等等。香港境內外的反對

勢力也隨之起舞。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中英聯合聲明》的高度自治，體現在香港基本
法中，這是該聲明明確的。在受中華法系影響的東亞
地區，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對內亂和外患的四宗罪的立
法，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罪範疇，如日本、台灣地
區。對日本而言，這是日本中央政府的事務。對台灣
而言，在台灣統一後，這也是中國中央政府的事務，
不是地方自治範圍的事務。

國家安全立法不屬香港自治範圍
但有人認為，基本法第23條授權香港特區自行立

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七宗罪，卻是自治範圍事務。在
法律解釋意義上，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一）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是廣義的。即使孤立理

解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禁止」是自治範圍內事
務（實際上並不是），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也並
不是。孤立地看法律條文，沒有看到與其他條文的聯
繫，是片面的。

（二）第23條列入香港基本法第二章，該章標題
是「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該章（不排除還有其
他條文）的條文都屬於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既是
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文，就不可能是自治範圍的
條文。

（三）如果香港特區自行立法了，根據第17條第3
款，該地方立法也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如抵觸
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
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可以發回。即使有中央授
權，第23條立法也不是高度自治範圍的條文。

在明確國家安全事務不屬於自治範圍的同時，

還要說明基本法的條文可分為三類。有人根據《中英
聯合聲明》中「除國防和外交外，香港特區可享有高
度的自治權」這一句話推斷，只分為中央管理的事務
和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兩類。這是不正確的，聯合聲明
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既要由地方協商或選舉產生，
又要經中央政府任命，這既不是中央管理的事務，也
不是自治範圍內事務，而是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事
務。基本法第17條和第158條還規定，該法條文可
分為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以及自治
範圍內的事務三類。

港區國安法層級高過港地方法律
基本法第18條第3款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

圍內的全國性法律，是可以列入附件三來實施的。既
然國家安全事務不屬於高度自治事務，只要符合基本
法和內地《立法法》規定，中央就可以制定有關的全
國性法律。基本法第18條第3款還規定了程序和實體
條件，該程序要求是「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
特區政府的意見」；該實體要求是「限於有關國防、
外交和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法
律。」立法者必將注意到並滿足有關要求。
法律是有層次的。由於該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

制定，該等法律就凌駕於香港特區的地方法律，包括
將來特區政府自行履行憲制責任的第23條立法。這
就難免有人提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凌駕性是否
危害了香港居民的人權保護問題。該問題是假設性
的，實際上不可能發生，這種人的反對意見是不成熟
的。但有兩點需要推斷：

（一）從全國人大的決定推斷，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立法只涉及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
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
動。這只涉及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一個小部
分，不涉及到其他刑事犯罪行為，更沒有涉及到香港
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居民的政治、經濟和
社會文化等權利和自由。既然沒有涉及，何來負面影
響？何來不尊重？

（二）如該等理解是正確的話，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立法屬於刑法範疇，只涉及上述四宗犯罪的犯罪構
成和量刑原則，不涉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有關人權保障內容，也不涉及該公約第14條等
條文有關罪犯的訴訟權利的保障。

在港設國安機構不違反基本法第22條
從全國人大的決定還可以推斷，中央政府維護國

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依法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有人認為，這是沒有基
本法依據的；有人又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第22條
的，也需要辨明：

（一）1934年英國MI5第二處在MI6的協助下，
在香港成立政治部（Special branch），約200人，
經費由英國政府支付。1946年，該部納入警務處刑
事部，但實際仍由MI5第二處指揮。上世紀八十年
代高峰期隸屬警方政治部有1,200人。由1名警務處
副處長、1名高級助理處長、1名助理處長、3名總
警司負責管理並指揮。該部情報處，防範中共滲透香
港社會，收集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情報機關情況，研究

大陸和澳門問題，並與英、美、加等國交換情報。又
設保安處，偵查世界各國共產黨狀況，對付共產黨顛
覆活動，防範、控制社會主義國家情報及其特工人員在
香港的活動，監聽香港親共人士。反恐、內部保安、要
員保護、了解社情民意也是該部的工作。從基本法第
5、第8條的規定看，「一國兩制」是可以保留不抵觸
基本法的原來法律和安排的。香港回歸前，英國可以
設立政治部，在《官方機密條例》中還有「女皇陛下
下轄職位」的規定。回歸後，中央沒有理由不可以依
法在香港設立機構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二）有人認為，這樣做有違基本法第22條，但

實際上不違反。理由是國家安全的有關事務是屬於中
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不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前已述及。而世界各國也普遍認為，這是中央管理的
事務。由此言之，基本法第22條就不適用於有關執
行機制的駐港機構。由於港區國家安全法列入附件
三，是基本法的組成部分，該駐港機構可以由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該國安法中明確。
最近有些年輕人還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舉出「請

求美軍登陸香港」的標語。在回歸前，無人敢舉出這
樣的標語，怪不得胡錫進稱該等青年為「傻娃」。這
觸犯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叛逆性質的罪
行」，並非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
「表達自由」。過去香港市民知道這是犯法的，現在
有些香港人卻犯傻了。但犯傻不是抗辯或脫罪的理
由，只能說明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執行機
制和教育體制都出現了問題，反證了中央實行國安立
法的必要性。

蔡英文當下其實天天
在擔心被大陸方面制

裁，包括終止讓利台灣的ECFA（海峽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所以她揚言
停用全部或部分《港澳條例》條文，要
「制裁」香港，其實是因為特朗普有
「旨意」，她要做給美國人看，而實際
上她還要盤算利弊。至於那些「黑暴手
足」，則要打定「輸數」，要「着草」
台灣可是不易，已有百多個「手足」在
台灣南部遊蕩，你們不過是「空心菜」
吃完「人血饅頭」後的擦手紙。

香港為維護國家安全，訂立相關法
例，天經地義。事實上，美國也好，
台灣也好，相關法例多之又多，憑什
麼要指責和制裁香港？這真是天大的
笑話。

切斷港台特殊關係台灣吃虧
說回到台灣的《港澳條例》，是香港

回歸前的1997年3月18日通過的，據
此，台灣方面在香港與澳門主權回歸國
家後，有特別安排，港澳居民入台旅
行、在台工作等較為寬鬆。這種安排，
實際上第一出發點還是台灣方面的利
益。台灣相應地既可以獲得與港澳經貿
往來的方便和優惠，也可以獲得人員往
來的便捷。事實上，在大陸和台灣實行
「三通」前，台灣人大都透過港澳進入
大陸，包括陳水扁等「台獨」人士。

港澳一直是入境台灣旅客的主要來源

地，每年約180萬人次，僅次於中國大
陸。香港學生赴台就讀的每年也有數千
人。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作為世界自由
度最高的經濟體，也被台灣有別大陸另
列貿易夥伴，位居台灣第四大貿易夥
伴，兩地貿易總額約600億美元。很多
台灣企業借助香港的各種優勢，以香港
作為基地，拓展大陸以至國際市場的業
務版圖。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指出，
倘若蔡英文當局要切斷港台的特殊關係
安排，首先吃虧的是台灣自己。
去年初，蔡英文因為各種施政失策，

民望跌到只有二成多，國民黨方面也藉
前年縣市長選舉大勝的氣勢期望政權輪
換，蔡英文於是利用中美貿易戰的大環
境以及香港修例風波，操作「反中」、
「反送中」獲利。但是，蔡英文當局始
終在接受香港逃亡的「黑暴」涉嫌犯罪
上不鬆口，致使許多「黑手足」在島內
南部遊蕩，惶惶不可終日。對此，不得
不細析台灣的移民政策。

「手足」成毒瘤不敢收留
台灣《遠見》雜誌形容當下台灣「生

不如死」，去年底台死亡率首度超越生
育率。截至2019年12月底，台灣65歲
以上人口佔比達15.3％，15歲以下幼
年人口，僅剩12.8％；2019年的結婚
人口大幅減少3,818對，偏偏單身的蔡
英文還在台灣推同性戀合法化。學者預
料，台灣人口未來將跌破2,000萬。

所以，台灣有移民入台的需求，其中
香港是其「埋手」的重要目標。「空心
菜」也是積極的吸金推手。開始，對香
港移民的門檻很低，只需要在台灣銀行
存款500萬新台幣滿一年後即可以申請
台灣定居，稱為存款移民。誰知，這種
模式金額低且年期太短，台灣「吸金」
有限，且精明的香港人其實無意定居台
灣，只是要買一個保險，綠卡到手便抽
調存款。台當局後改為投資移民為主，
只需在台灣成立/入股公司超過600萬新
台幣，且居住滿1年可申請入籍台灣。
但精明的香港人依然精明，大部分人在
入籍後即時將公司清盤結業，將所有錢
全部匯回香港。

其實，台灣營商環境日益惡化，港商
移民台灣實在是「搵笨」，蔡英文之所
以給台灣人稱為「空心菜」，是因為她
完全不懂經濟，只會操弄權術，所謂
「投資移民台灣」不過是被宰一刀，發
不了財。移民門檻低，本身就是投資環
境差的同義詞，好的地方投資移民門檻
一定高。
那麼，為何「空心菜」也不敢輕易收

留「黑暴手足」？當然首先是不能「吸
金」還要「贍養」，而最重要的是，這
些「黑暴手足」未來很可能是台灣的毒
瘤。過去劫機犯卓長仁從「義士」到殺
人綁匪被執行槍決，台灣人至今記憶
猶新。「黑暴」疑犯留港伏法，可能還
是改過自新的最好出路。

「空心菜」本性吸金「黑手足」即用即棄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國
安
立
法
利
港
經
濟
發
展

李鏡波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上屆會長

全國人大高票通過訂立港區國安法的決定，本人堅決支持全國
人大的決定。立法是為了打擊極少數違法犯罪分子，保障奉公守
法和愛好和平的市民，香港特區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央對香港
有全面管治權，當然也有權從國家層面推動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這有助於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
反對派長期與外部勢力合謀，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分裂、顛覆、滲透和破壞

活動。去年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衝擊，是典型的港版「顏色革命」，企圖顛覆
特區政權，將香港變成反中亂港基地。同時，有些人鼓吹「港獨」或「自
決」，毒害年輕人思想。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倘若無法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
全的機制，香港已無任何前途可言，經濟和社會管治都已面臨極大危機，因此
全國人大制定港區國安法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適時。本人堅定相信港區國安法
是對「一國兩制」的關鍵保護，將重點打擊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
施恐怖主義活動、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罪行，將為特區政府止暴制
亂奠定堅實法律基礎。
作為愛國商人，本人相信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石，訂立

港區國安法可有效保障香港安定有序的投資、營商和社會環境，保障市民大衆的
利益，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事實上，中央亦明確指出，會繼續依法保護
投資者、企業以及市民的合法利益，因此港區國安法立法對於香港商界而言是一
支強心針，表明中央不會對香港的亂局坐視不理，而是會藉立法行動恢復社會及
經濟活動的正常運作。
本人與很多港區政協委員朋友們，均認同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整個香港

社會也需要思考如何承擔責任、配合支持以及推動宣傳工作，強烈建議在考慮國
家安全的課題時，香港社會不宜單純以香港本位的角度思考，更需要從國家層
面、從國際關係的大局中作整體的研判及考量，這樣才能矯正視角、看懂形勢，
確保「一國兩制」在港實施的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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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池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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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人大推進港區國安立法及《國
歌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
後，香港街頭再現暴力行為。黑衣暴徒
以球桿、雨傘、路牌以及拳腳毒打勸阻
的無辜市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黑暴
活動可能會更加激烈，反中亂港勢力利
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
機制短板，公然衝擊香港法治，破壞
「一國兩制」根基，對國家安全構成重
大而緊迫的威脅。
香港的情況暴露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

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和機制短板。香
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一是靠作為內
地與海外市場的中介角色，二是靠香港
人努力，日益繁榮的中國經濟是香港進
一步鞏固其地位的根本保障。「一國兩
制」的基礎是「一國」，我們絕不容許
任何人打着「兩制」旗號從事分裂國家
活動，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遏制
中國發展的前沿基地。

香港目前當務之急，是要不遺餘力保
就業、護民生，全力以赴振興經濟、刺
激消費、保護市場，這一切都必須在國
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得到保證的情況
下才能進行！為了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的
繁榮穩定及「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
全國人大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推動涉港國
安立法，當中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顯而易
見。市民希望停止黑暴、停止「攬
炒」，讓經濟社會可以穩定運行，讓廣
大市民利益得到保障。
香港同胞與全體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意志是任何人都
不能撼動的，任何企圖分裂中國的圖謀
注定是徒勞的。我們相信，絕大部分香
港人都不會害怕這項立法，怕的是那些
理虧的人。在「修例風波」中，部分年
輕人在幕後黑手的利用和誤導下觸犯法
律、前途受損，這顯示香港缺乏維護國
安法律已導致嚴重後果，更反映出香港

教育制度需要改變，希望
港區國安立法能對黑暴起
到阻嚇作用，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有利於打擊香港反對派與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徑，確保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為香港青年創造良好生活環
境。
本人在這裏語重心長的建議香港青

年，在新冠病毒疫情過後，多到內地與
大灣區城市走走，認識當地新一代人的
工作和生活，積極探索各種合作新模
式，從而加強香港市民的國民意識教
育、強化國家認同感。香港的青年朋友
應該積極擁護港區國安立法，在「一國
兩制」的框架下，好好把握國家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等一系列利好政策，應積極
投身國家發展，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大灣區城市成功開拓事業，為時下青
年和學生樹立正確榜樣。

國安立法為港青發展提供保障
張仲哲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揭陽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